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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申报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障“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工作顺利推进，规

范开展“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申报工作，根据广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

府〔2009〕78 号）、《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三旧”改造工作

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122 号）、《关于

提升“三旧”改造水平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粤府〔2016〕

96 号）、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

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8〕3 号）等文件精神，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申报。

第三条 地块标图建库是“三旧”改造的必要条件。拟进行“三

旧”改造的地块必须完成标图建库或按照《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印发深入推进“三旧”改造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粤国土资

规字〔2018〕3 号）第一条第（三）项规定同步办理土地征收和

标图建库手续后，方可申请“三旧”改造。

第四条 本市“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由申报主体或区县（市）

推进“三旧”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县（市）三旧办”）提

交申请，经市推进“三旧”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市三旧办”）

审核后，报市国土资源部门审批，审批通过后纳入市“三旧”改

造地块数据库，并按程序一次性报送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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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旧办可以委托技术单位对“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申报进

行技术性审核。

第五条 标图建库地块类型主要包括：

（一）增补地块：符合“三旧”改造要求，需增补入库的地

块。

（二）调整地块：已入库，但存在需要删减部分面积的地块；

或存在四至范围或属性填写不准确，需要修改的地块。

（三）删减地块：已入库，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实施改造，

需要整块删减的地块。

第六条 申请标图建库的地块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必须为建

设用地，且该地块须符合《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 号）关于“三旧”改造地块

的相关要求：

（一）城市市区“退二进三”产业用地；

（二）城乡规划确定不再作为工业用途的厂房（厂区）用地；

（三）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禁止类、淘汰类产业的原厂房用

地；

（四）不符合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的厂房用地；

（五）布局散乱、条件落后，规划确定改造的城镇和村庄；

（六）列入“万村土地整治”示范工程的村庄；

（七）其它符合“三旧”改造条件的用地。



3

第七条 标图建库时涉及下列情形的地块，依照以下规定分别

处理：

（一）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建设使用，地块上盖物基底面

积占入库单元地块面积比例达 30%以上，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经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以下简称“二调”）和最新的土地利用

现状图认定为建设用地，布局散乱、利用不充分、用途不合理、

规划确定改造的低效存量建设用地，可按规定纳入标图建库范围。

（二）属于生态修复类改造项目，规划用途为非建设用地的，

如能提供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属于生态修复类型的证明材料，

可按规定纳入标图建库范围。

（三）“二调”认定为非建设用地，但实地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经建设使用且符合上盖物占地比例要求的，可按规定纳

入标图建库范围。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后的土地利用现状图为非建设用地，但

实地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已为建设用地，如能提供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已经是建设用地的遥感影像图为证明材料，可按规定

纳入标图建库范围。

（四）地块范围内 2007 年 6 月 30 日前已有上盖物，后因各

种原因拆除复耕复绿，如能提供 20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有上盖物

的遥感影像图作为证明材料，原上盖物用地范围可以进行标图建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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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符合《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三旧”改造工作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122 号）关于“三地”

（边角地、夹心地、插花地）要求的农用地、未利用地，不得纳

入标图建库范围。

（六）属于同一宗地，有部分面积现状不属于建设用地的，

如能提供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土地划拨决定书或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用地批文（按项目报批）、

违法用地处罚决定书（具有宗地范围）作为证明材料，整宗用地

可以进行标图建库。但《集体土地所有证》、《同意使用土地通

知书》、《补办用地手续的函复》、《国有土地使用证（地类用

途为农用地）》不能作为证明材料。

（七）已有土地使用证且实地已建设，但部分不符合新一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地块，符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部分

可以进行标图建库，不符合规划的部分不得入库。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的地块，暂不进行标图建库：

（一）已有用地批文，但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是建设

用地，不属于允许建设区的地块。

（二）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上为村庄，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

上规划为农村道路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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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纳入“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的地块应当以宗地为基

本单元。在旧村庄和旧城镇改造中，宗地数量多且面积小的，可

以将相邻多个宗地作为整体入库。

对无合法用地手续的地块，应按照历史用地协议约定的用地

范围、规划功能单元、道路、河流及产权边界等因素合理确定入

库地块范围。

第十条 “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实行实时动态调整机制和

报备制度，由市三旧办按年度将调整完善后的“三旧”改造地块

数据一次性报送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备案。

（一）对于拟增补入库的地块，由市三旧办依据相关规定对

其是否符合入库标准进行实质性审核，必须进行实地核查，确保

地块信息真实可靠，审核通过后即可开展改造项目的认定、改造

方案及用地报批等工作；

（二）对于拟删减的地块，市三旧办需向省国土资源技术中

心举证说明拟删减原因。

第十一条 符合标图建库条件，改造条件成熟、改造需求迫切

的地块，特别是贫困村改造用地，可由区县（市）三旧办将土地

征收报批材料（需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纳入标图建库申

请材料连同相关说明（包括项目性质、改造条件及同步办理土地

征收和标图建库手续必要性等），同步上报市三旧办审核。经市

三旧办审核同意纳入标图建库范围的，方可按程序报市领导小组

办理土地征收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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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符合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正常办理条件的新增建设用

地，仍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进行相关报批。严禁通过违

规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的方式，规避正常的征地审批程序。

第十二条 “三旧”改造地块标图建库的申报类型包括以下三

种：

（一）权利主体自行申报；

（二）权利主体委托单一市场主体申报；

（三）区县（市）三旧办申报。

第十三条 申请人申请纳入标图建库范围的，需提供以下申报

材料：

（一）申请函；

（二）“三旧”改造地块图斑信息表（见附件）；

（三）土地权属资料（原件核对，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相

符”并加盖公章）；

（四）地块范围标示图（JPG 格式，文件命名方式：XXXX

YXT.JPG）；

（五）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的权属范围线 CAD 电子文件

（dwg 格式，根据实际权属范围或经实地测绘的红线确定）；

（六）现场照片四至五张（JPG 格式，文件命名方式：-XXXXX

ZP N.JPG（N 为数字序号）；

（七）附带说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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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证明同一宗地或2009年 12月 31日前实地已为建设用地

且有上盖物的地块，需提供附带说明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附带材料类型需符合动态调整机制的要求，材料内容完整，

有附图的材料必须提供附图；

2.附带材料的电子版以扫描件的形式提供，文件格式为 JPG，

扫描精度以能清晰识别材料内容为标准；

3.附带材料电子扫描件存放于以对应地块编号命名的文件夹

下，并与调整数据一并提交；

4.每个附带材料的地块需提供一份所附材料范围与地块范围

相对位置的示意图。（示意图以遥感影像图衬底，用注记和不同

样式的线条在同一张图上标示出地块范围和材料范围的相对位

置）。

（八）数据光盘。上述申报材料电子版。

第十四条 标图建库申报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一）由申报主体或区县（市）三旧办向市三旧办提出申请

并同时提交申报材料；

（二）市三旧办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申报材料不符合

相关要求的，书面答复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

展开实质审核；

（三）市三旧办实质审核通过的，由市三旧办将地块信息在

政府网站进行不少于 10 个自然日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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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示期满后，根据公示反馈意见，由市三旧办将需要

修改、完善的内容答复申请单位；

（五）申请单位修改完善后，由市三旧办再次审核，报市国

土资源部门审批通过后纳入市“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并按程

序一次性报送省国土资源技术中心备案。

对于已入库，但因规划修改导致近期无法实施改造或者改造

地块原土地权利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实施改造等原因，需要整块删

除的地块，可以进行删减，但已按“三旧”政策完善用地手续，

享受“三旧”改造政策优惠的地块不得删减。入库地块删减的申

报、审查流程参照本条第一款执行。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此前规定

与本规定不一致的，按本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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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旧”改造地块图斑信息表

填报单位（盖章）

图斑

编号

改造

类型

计划改

造年份

用地面积 座落单

位名称

（四至

位置）

权属单

位名称

土地

现状

土地规

划用途

拟改造

土地

用途

备

注
合

计

其中国

有面积

其中集

体面积

其中农用

地面积

其中合法

用地面积

说明：新增图斑可不填写图斑编号，拟修改、删减图斑需列明原图斑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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